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考試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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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資格考試：

一、由本所專任老師對於博士班修業辦法上規定之考試科目（a, b, c, d, 四科）提出個人所認為重要之專家或書目，再經由所務會議研議擬定出參考內容，如下附件。

二、中哲範圍從先秦開始至宋明時期（不含清朝，包含明末王船山）；西哲範圍從柏拉圖開始至當代。

三、博士班資格考試次數：原則上每學期一次，同學於修滿二十個學分後，可於開學後註冊日算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，註冊日算起三個月後安排考試，每一科目均會組成考試委員會審查題目是否超出範圍。
四、提出資格考申請可否退回？可提出原因申請更改考試日期但不可要求取消申請及改學期。

五、考試採不開卷方式進行。

六、資格考提出方式：同學共可提兩次資格考試。同一科資格考試如兩次均不通過則取消資格。申請時需說明此次要考哪些科目，第一次申請可將五科分二次（1-1,1-2）來考，上列1-1,1-2申請須於一年內完成，第二次申請規定亦同。

※第二外語考試：

一、考試宗旨：本所學生須具備研讀第二外語哲學原典之能力。
二、第二外語能力證明應於取得博士候選人之前提出。 
三、第二外語能力鑑定方式：

1. 持有以下三種之證明文件之一，並經本所認可通過即不需考試：

1） 持有國內外「具公信力之機構」開具之證明，並經所務會議認可。（說明：「具公信力之機構」包括所有大學院校內大學部或是研究所所開的課，另外，因為佛學院為推動佛學的主力，而梵文為其主要語文之一，故佛學院所開的梵文課亦包含在內。其他推廣中心或在職進修學分班的課程等請學生檢附課程相關資料，事先向所裡申請，經由所務會議評估後，再做定奪。）
2） 修習相關學分：所修學分若開於大學部需修9學分，若開於研究所需修6學分，每科成績皆需70分以上。
3） 參加公費留考通過該國政府認可之考試。
2. 若無抵免，則參加所裡舉辦的考試：

1） 考試科目的認定：與博士論文研究相關，經指導教授認可。

2） 由所長敦請一至二位專家命題。

3） 每科考試時間為三小時。

4） 考試是否允許攜帶紙本字典由出題老師決定後通知。

三、第二外語之選考科目不能是母語。修業辦法上第三點第6小點之規定，緩衝說明如下：

1. 第一屆同學第二外語通過鑑定可延長至從入學該年起算四年內通過。此點不適用於第五年提資格考試之同學。

2. 第二屆同學第二外語通過鑑定可延長至從入學該年起算三年內通過。此點不適用於第四年提資格考試之同學。

3. 第三屆以後不適用以上二點緩衝之規定。       
